
 

 

 

  

  

  

   

 

 

 

   

警 監 會 與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 

第 一 百 三 十 五 次 聯 席 會 議

日 期 ：   二 零 零 八 年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(星 期 三 ) 

時 間 ：   下 午 五 時 三 十 五 分  

地 點 ：   警 監 會 秘 書 處 會 議 室  

出 席 者 ：  翟 紹 唐 先 生 ， S  C (主 席 )  

  呂 明 華 議 員 ， S  B  S， J  P  (副 主 席 ) 

  勞 永 樂 醫 生 ， J  P  

  龐 創 先 生 ， B  BS， J  P  

  許 湧 鐘 先 生 ， B  BS， J  P   

  阮 陳 淑 怡 博 士  

  林 志 傑 醫 生 ， M  H 

  黃 國 恩 先 生  

  杜 國 鎏 先 生 ， B  BS， J  P  

  張 妙 嫦 女 士  

  梁 何 綺 文 女 士 ， 警 監 會 秘 書 長  

  何 佩 兒 女 士 ， 警 監 會 高 級 政 府 律 師  

  周 允 強 先 生 ， 警 監 會 副 秘 書 長  (聯 席 秘 書 ) 

  杜 偉 義 先 生 ， 監 管 處 處 長    

  馬 維 騄 先 生 ， 助 理 處 長 (服 務 質 素 ) 

  范 錫 明 先 生 ，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 

  李 伯 樂 先 生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高 級 警 司  

  蕭 傑 雄 先 生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警 司  (聯 席 秘 書 ) 

列 席 者 ：  黃 炳 亨 先 生 ， 高 級 助 理 秘 書 (規 劃 及 支 援 )

陳 建 輝 先 生 ， 高 級 助 理 秘 書 (1)

李 文 慧 女 士 ， 高 級 助 理 秘 書 (2)

簡 子 揚 先 生 ， 高 級 助 理 秘 書 (3)

劉 丹 女 士 ， 助 理 秘 書 (規 劃 及 支 援 )1

何 偉 康 先 生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(九 龍 )警 司  

莫 慶 榮 先 生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(九 龍 )第 二 隊 總 督 察  

陳 敏 英 女 士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(九 龍 )第 三 隊 總 督 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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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國 權 先 生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(九 龍 )第 一 隊 總 督 察  

李 國 忠 先 生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(九 龍 )第 三 a 隊 高 級 督 察  

余  剛 先 生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(香 港 )第 五 a 隊 高 級 督 察  

吳 潔 蓉 女 士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(香 港 )第 五  b 隊 高 級 督 察  

鍾 詠 敏 女 士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總 督 察  

黃 啟 文 先 生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高 級 督 察 (支 援 )  

陳 淑 明 女 士 ，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高 級 督 察 (警 監 會 事 務 ) 

因 事 缺 席 者 ： 林 偉 強 議 員 ， S  B  S， J  P  (副 主 席 ) 

   李 國 麟 議 員 ， J  P (副 主 席 ) 

   楊 耀 忠 先 生 ， B  B  S， J  P  

   鄒 嘉 彥 教 授 ， B  B  S  

   徐 福 燊 醫 生  

   謝 德 富 醫 生 ， B  B  S  

   王 沛 詩 女 士 ， J  P  

   張 震 遠 先 生 ， J  P  

 

   

A 部 ︰ 會 議 的 閉 門 部 分  

此 部 分 為 警 監 會 與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代 表 商 議 同 感 關 注 的 事

項 的 閉 門 會 議 ， 其 會 議 記 錄 不 會 上 載 到 警 監 會 網 頁 。  

B 部 ︰ 會 議 的 公 開 部 分  

 引 言  

主 席 歡 迎 所 有 與 會 者 出 席 會 議 。  

I 通 過 二 零 零 八 年 七 月 十 八 日 會 議 (公 開 部 分 )的 記 錄  

2.  上 次 會 議 (公 開 部 分 )的 記 錄 無 須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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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刑 事 及 違 反 紀 律 事 項 一 覽 表

3.  主 席 請 投 訴 警 察 課 向 與 會 者 介 紹 二 零 零 八 年 六 月 二 十 六

日 至 九 月 八 日 的 投 訴 警 察 課 刑 事 及 違 反 紀 律 事 項 一 覽 表 。  

 4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特 別 介 紹 一 覽 表 內 第 A94 及

A136 項 所 述 的 兩 宗 個 案 。 該 兩 宗 個 案 與 被 投 訴 人 不 準 確 描 述

意 外 現 場 有 關 。 他 續 向 與 會 者 扼 述 個 案 內 容 如 下 ：  

   

  

 

 

第 A94 項  — 投 訴 人 為 巴 士 司 機 ， 二 零 零 六 年 七 月 二 十

八 日 在 中 環 涉 及 一 宗 「 無 人 受 傷 的 意 外 」 。 被 投 訴 人  1

首 先 到 達 現 場 調 查 案 件 ， 該 案 其 後 由 屬 交 通 警 員 的 被 投

訴 人  2 接 手 處 理 。 投 訴 人 其 後 被 票 控 「 不 小 心 駕 駛 」 ；

他 之 後 投 訴 被 投 訴 人  1 及  2 不 準 確 繪 畫 意 外 現 場 簡 圖 。

投 訴 警 察 課 的 調 查 顯 示 ， 被 投 訴 人  1 沒 有 表 明 涉 案 車 輛

在 意 外 剛 剛 發 生 後 的 確 實 位 置 ， 被 投 訴 人  2 則 在 繪 畫 簡

圖 時 無 必 要 地 延 長 有 關 白 色 虛 線 ， 致 簡 圖 不 準 確 。  

第  A136 項  — 投 訴 人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五 月 十 六 日 在 西 九

龍 與 一 輛 私 家 車 相 撞 ， 釀 成 交 通 意 外 ， 其 後 被 控 「 不 小

心 駕 駛 」 。 投 訴 人 指 稱 ， 被 投 訴 人 在 現 場 繪 畫 的 簡 圖 不

準 確 ， 錯 繪 了 投 訴 人 車 輛 的 位 置 ， 以 致 他 被 檢 控 。 投 訴

人 在 審 訊 後 被 判 罪 名 成 立 。 審 訊 時 ， 裁 判 官 注 意 到 被 投

訴 人 在 表 格 Pol .  284A 上 繪 畫 的 簡 圖 不 合 比 例 ， 所 以 沒

有 考 慮 該 簡 圖 。 投 訴 警 察 課 發 現 ， 被 投 訴 人 在 紙 張 、 表

格  Pol . 284A 和 記 事 冊 上 繪 畫 的 意 外 簡 圖 各 不 相 同 。  

5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警 員 接 受 基 本 訓

練 和 修 讀 意 外 調 查 課 程 時 ， 都 會 學 習 繪 畫 交 通 意 外 現 場 的 簡

圖 。 《 交 通 程 序 手 冊 》 就 繪 畫 簡 圖 事 宜 載 有 清 晰 指 引 ， 訂 明

「 須 在 測 量 後 繪 畫 意 外 現 場 簡 圖 ， 標 示 車 輛 的 最 終 所 在 位

置 ， 以 及 所 有 道 路 標 誌 和 標 記 ， 包 括 分 開 行 車 線 的 劃 線 。 如

果 意 外 在 晚 上 發 生 ， 須 在 簡 圖 上 標 示 街 燈 ， 並 註 明 街 燈 是 否

亮 起 。 」 投 訴 警 察 課 會 在 投 訴 警 察 課 每 月 報 告 的 「 關 注 事

項 」 特 別 提 及 此 事 ， 以 及 轉 告 預 防 投 訴 警 察 委 員 會 ， 以 便 採

取 適 當 措 施 ， 預 防 再 有 投 訴 。 投 訴 警 察 課 人 員 亦 會 在 進 行 聯

絡 探 訪 和 舉 行 預 防 投 訴 講 座 時 ， 向 各 單 位 傳 遞 有 關 資 訊 。  

 

   

I I I  投 訴 警 察 課 每 月 統 計 數 字

6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報 告 說 ，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七 月 共

接 到 236 宗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的 203 宗 增 加 16.3%(+33 宗 )。 在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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零 零 八 年 八 月 接 到  211 宗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 減 少

10.6%(－ 25 宗 )。  

7 .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七 月 接 到 的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投 訴 有  99 宗 ，

較 上 月 的  85 宗 增 加  16 .5%(+14 宗 )。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八 月 接 到  

89 宗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 減 少  10 .1%( － 10

宗 )。  

8 .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七 月 接 到 的 「 行 為 不 當 ／ 態 度 欠 佳 及 粗 言

穢 語 」 投 訴 有 68 宗 ， 較 上 月 的 58 宗 增 加 17.2%(+10 宗 )。 在

二 零 零 八 年 八 月 接 到  72 宗 「 行 為 不 當 ／ 態 度 欠 佳 及 粗 言 穢

語 」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 增 加  5.9%(+4 宗 )。   

9 .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七 月 接 到 的 「 毆 打 」 投 訴 有  46 宗 ， 較 上

月 的 28 宗 增 加 64.3%(+18 宗 )。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八 月 接 到 29 宗

「 毆 打 」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 減 少  37 .0%(－ 17 宗 )。  

10 .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首 八 個 月 接 到 的 投 訴 共 有  1 765 宗 ， 較 去

年 同 期 的  1 7 04 宗 增 加  3.6%(+61 宗 )。  

11 .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首 八 個 月 接 到 的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投 訴 共 有

757 宗 ， 較 去 年 同 期 的  707 宗 增 加  7 .1%(+50 宗 )。  

12 .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首 八 個 月 接 到 的 「 行 為 不 當 ／ 態 度 欠 佳 及

粗 言 穢 語 」 投 訴 共 有  513 宗 ， 較 去 年 同 期 的  459 宗 增 加

11.8% (+54 宗 )。  

13 .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首 八 個 月 接 到 的 「 毆 打 」 投 訴 共 有  279

宗 ， 較 去 年 同 期 的  308 宗 減 少  9 .4%(－ 29 宗 )。  

14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表 示 未 見 特 別 的 投 訴 趨 勢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IV  討 論 個 案  

15 .  警 監 會 秘 書 長 向 與 會 者 簡 介 討 論 個 案 。 這 宗 個 案 與 警 方

在 學 校 會 見 一 名  16 歲 以 下 學 生 時 所 作 的 安 排 有 關 。 投 訴 人

是 一 名  12 歲 學 生 ， 與 兩 名 同 學 發 生 錢 銀 糾 紛 。 事 發 前 數

天 ， 校 方 發 現 曾 有 可 疑 人 物 在 校 外 聚 集 ， 擔 心 他 們 將 會 聚 眾

鬧 事 ， 於 是 報 警 。 事 發 當 日 ， 分 區 反 三 合 會 行 動 組 六 名 便 衣

探 員 在 接 報 後 前 往 該 校 調 查 。 探 員 在 校 內 會 見 三 名 學 生 ， 包

括 投 訴 人 。 探 員 在 會 面 後 並 無 發 現 任 何 相 關 罪 案 的 證 據 。  

   4 

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16 .  當 晚 ， 投 訴 人 在 母 親 陪 同 下 ， 向 警 方 投 訴 三 名 曾 接 見 她

的 分 區 反 三 合 會 行 動 組 探 員 ， 共 提 出 七 項 指 控 ， 包 括 「 行 為

不 當 」 、 「 濫 用 職 權 」 、 「 毆 打 」 及 「 恐 嚇 」 。  

17 .  投 訴 人 的 所 有 指 控 都 是 探 員 在 學 校 會 見 室 向 她 查 問 期 間

發 生 。 主 管 當 日 調 查 工 作 的 女 偵 緝 警 長 ( 被 投 訴 人 1) 曾 邀 請

學 校 訓 導 主 任 陪 伴 及 照 顧 投 訴 人 。 訓 導 主 任 選 擇 留 在 會 見 室

外 ， 並 聲 稱 由 於 房 門 及 窗 簾 都 打 開 ， 他 可 以 清 楚 看 見 房 內 的

會 面 情 況 。 不 過 ， 根 據 投 訴 警 察 課 調 查 所 得 ， 在 會 面 期 間 ，

訓 導 主 任 曾 接 聽 手 提 電 話 ， 所 以 未 有 目 睹 會 面 的 全 部 過 程 。

他 又 聲 稱 當 日 該 學 生 與 探 員 在 會 見 室 內 的 對 話 聲 線 微 弱 ， 故

他 未 能 聽 到 談 話 內 容 。  

18 .  由 於 該 訓 導 主 任 沒 有 留 在 會 見 室 內 ， 又 聲 稱 未 能 聽 到 雙

方 的 談 話 內 容 ， 加 上 沒 有 其 他 佐 證 支 持 或 否 定 投 訴 人 及 被 投

訴 人 的 說 法 ， 在 雙 方 各 執 一 詞 的 情 況 下 ， 投 設 警 察 課 把 全 部

指 控 列 為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。  

19 .  警 監 會 關 注 警 方 在 學 校 會 見  16 歲 以 下 學 生 的 安 排 。 警

監 會 認 為 事 發 時 ， 投 訴 人 是 一 名 只 有  12 歲 的 女 孩 ， 被 投 訴

人  1 和 其 他 探 員 在 會 見 她 前 應 嘗 試 聯 絡 她 的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，

要 求 他 們 陪 同 出 席 。 由 於 該 學 生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不 在 場 ， 被 投

訴 人  1 更 應 堅 持 訓 導 主 任 留 在 會 見 室 內 ， 照 顧 學 生 的 利 益 。

警 監 會 認 為 ， 由 於 被 投 訴 人  1 沒 有 這 樣 做 ， 以 致 造 成 投 訴 人

及 被 投 訴 人 雙 方 就 指 控 各 執 一 詞 的 情 況 ， 指 控 最 終 只 能 歸 類

為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。  

20 .  其 中 一 項 指 控 是 針 對 一 名 偵 緝 警 員 (被 投 訴 人 2)， 指 他 不

必 要 地 運 用 警 權 要 求 投 訴 人 交 出 手 提 電 話 ， 供 警 方 查 閱 和 記

錄 內 裏 儲 存 的 資 料 。 被 投 訴 人  2 承 認 曾 查 閱 投 訴 人 的 手 機 ，

看 看 有 沒 有 校 方 所 指 聚 眾 鬧 事 的 相 關 資 料 。 警 監 會 質 疑 警 方

此 舉 的 理 由 是 否 充 分 ， 因 單 憑 手 機 傳 呼 記 錄 亦 不 能 得 知 通 話

的 內 容 。  

21 .  投 訴 警 察 課 同 意 ， 在 學 生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陪 同 下 會 見 投 訴

人 才 是 理 想 的 做 法 。 不 過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指 出 ， 警 方 當 日 早 上

接 報 到 學 校 ， 調 查 可 能 在 放 學 後 便 會 發 生 的 聚 眾 鬧 事 事 件 ，

故 此 即 使 沒 有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在 場 ， 探 員 亦 必 須 盡 快 會 見 投 訴

人 。 《 警 察 程 序 手 冊 》 規 定 ， 若 警 方 確 實 有 必 要 在 學 校 內 會

見  16 歲 以 下 的 學 生 ， 須 先 獲 其 校 長 或 指 定 老 師 的 同 意 ， 並

在 他 們 在 場 的 情 況 下 進 行 ， 但 並 無 規 定 警 方 事 前 必 須 聯 絡 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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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的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。 投 訴 警 察 課 認 為 被 投 訴 人  1 的 做 法 在 程

序 上 並 無 不 當 。  

22 .  有 見 及 於 警 監 會 的 意 見 及 為 了 預 防 投 訴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會

適 當 訓 諭 被 投 訴 人  1 日 後 安 排 在 校 內 會 見  16 歲 以 下 的 學 生

時 要 加 倍 謹 慎 。 投 訴 警 察 課 亦 會 要 求 警 方 有 關 的 政 策 組 檢 討

《 警 察 程 序 手 冊 》 現 行 的 條 文 。  

23 .  雖 然 訓 導 主 任 沒 有 留 在 會 見 室 內 ， 但 投 訴 警 察 課 認 為 被

投 訴 人  1 已 適 當 地 考 慮 到 會 見 室 空 間 有 限 ， 而 且 房 門 及 窗 簾

都 打 開 ， 訓 導 主 任 應 可 看 見 房 內 的 會 面 情 況 。 不 過 ， 投 訴 警

察 課 仍 會 訓 諭 被 投 訴 人 1， 如 接 受 會 見 的 人 未 滿 16 歲 ， 便 應

加 倍 留 意 會 面 的 環 境 。  

24 .  至 於 被 指 濫 用 職 權 查 閱 投 訴 人 手 機 一 事 ， 被 投 訴 人  2 表

示 當 日 並 非 任 意 查 閱 投 訴 人 的 傳 呼 記 錄 ， 只 集 中 查 看 有 沒 有

分 區 反 三 合 會 行 動 組 所 知 的 三 合 會 人 物 或 電 話 號 碼 。 投 訴 警

察 課 認 為 ， 被 投 訴 人  2 的 做 法 合 理 和 恰 當 ， 因 查 閱 結 果 有 助

隨 後 的 調 查 和 在 有 需 要 時 增 援 。 對 於 當 日 的 查 閱 是 否 在 投 訴

人 同 意 下 進 行 和 在 檢 查 過 程 中 被 投 訴 人  2 曾 否 記 錄 手 機 內 的

資 料 ， 雙 方 說 法 不 一 ， 因 此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維 持 把 該 項 「 濫 用

職 權 」 指 控 列 為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。   

25 .  警 監 會 認 為 ， 如 有 合 理 理 由 須 在 校 內 進 行 查 問 及 會 見  16

歲 以 下 的 學 生 ， 警 方 必 須 獲 得 校 長 或 指 定 老 師 的 同 意 ， 並 確

保 會 面 時 他 們 在 場 。 警 方 亦 須 留 意 會 面 的 環 境 ， 確 保 能 保 障

接 受 會 見 者 的 利 益 。 警 監 會 亦 提 醒 各 學 校 負 責 人 ， 校 方 在 照

顧 學 生 的 利 益 上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， 在 同 類 情 況 下 ， 應 該 特 別 留

意 警 方 會 見 學 生 的 安 排 ， 確 保 學 生 的 利 益 獲 得 充 分 保 障 。 警

監 會 秘 書 長 請 投 訴 警 察 課 發 表 意 見 。  

 26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答 說 ， 警 監 會 的 意 見 和 建 議

會 轉 交 有 關 的 單 位 指 揮 官 ， 確 保 警 方 日 後 在 校 內 會 見  16 歲

以 下 人 士 時 會 作 出 適 當 安 排 ， 保 障 他 們 的 利 益 。  

27 .  主 席 說 ， 警 監 會 認 為 保 障 未 成 年 人 士 的 利 益 至 為 重 要 。

除 通 知 有 關 的 單 位 指 揮 官 外 ， 他 認 為 警 方 須 發 出 指 引 ， 規 定

在 整 個 會 面 過 程 中 ， 青 少 年 的 家 長 ／ 監 護 人 必 須 身 處 會 見 室

內 ； 假 如 情 況 不 許 可 ， 接 受 會 見 的 人 須 由 校 長 或 其 獲 授 權 代

表 陪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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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8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答 說 ， 主 席 的 建 議 會 轉 交 有

關 的 決 策 者 ， 以 便 檢 討 現 時 的 指 引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29 .  關 於 警 監 會 向 校 方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主 席 問 警 方 能 否 給 予 協

助 。  

30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表 示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會 向 有 關 政

府 部 門 轉 達 警 監 會 的 建 議 ， 日 後 會 把 所 得 回 應 告 知 警 監 會 。  

31 .  主 席 指 出 ， 警 監 會 無 權 要 求 學 校 採 取 若 干 行 動 ， 但 警 方

方 面 有 需 要 發 出 指 引 ， 規 定 會 見 未 成 年 人 士 時 ， 家 長 ／ 監 護

人 、 校 長 或 其 獲 授 權 代 表 必 須 在 場 。  

32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承 諾 跟 進 此 事 。  

33 .  勞 永 樂 醫 生 表 示 知 悉 警 方 和 學 校 一 直 攜 手 打 擊 校 園 的 黑

社 會 活 動 。 他 問 警 方 和 學 校 如 何 分 工 ， 以 及 會 否 有 學 校 利 用

警 校 合 作 的 機 會 ， 趁 機 請 警 方 代 為 處 理 頑 劣 學 生 。  

34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答 說 ， 警 方 和 學 校 之 間 的 協

定 絕 不 含 糊 ， 學 校 全 盤 負 責 校 園 紀 律 ， 警 方 只 會 在 學 生 或 校

內 有 人 違 法 時 才 插 手 。 警 方 的 職 責 主 要 是 預 防 和 偵 查 罪 行 ，

並 不 會 代 校 方 教 導 學 生 。  

35 .  勞 永 樂 醫 生 詢 問 ， 在 這 宗 投 訴 中 ， 警 察 在 沒 有 第 三 者 在

場 的 情 況 下 與 投 訴 人 會 晤 ， 是 否 不 尋 常 。  

36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答 說 ， 調 查 該 案 的 探 員 接

報 ， 得 悉 事 發 前 數 天 曾 有 人 在 校 外 以 武 力 對 峙 ， 而 且 很 有 可

能 在 當 天 下 課 後 再 發 生 同 類 事 件 ， 或 會 觸 犯 「 聚 眾 鬧 事 」 或

「 非 法 集 會 」 罪 。 為 了 在 接 獲 報 告 後 採 取 相 應 行 動 ， 並 履 行

防 止 和 偵 查 罪 行 的 職 責 ， 有 關 探 員 遂 會 晤 投 訴 人 ， 此 舉 不 應

被 誤 解 為 插 手 學 校 的 紀 律 事 宜 。  

37 .  許 湧 鐘 先 生 詢 問 ， 警 方 會 否 參 與 某 些 教 育 活 動 ， 例 如 由

學 校 聯 絡 主 任 主 辦 的 防 止 罪 案 研 討 會 。 另 外 ， 他 問 警 方 會 否

向 學 校 解 釋 ， 校 長 或 獲 授 權 的 老 師 有 權 和 有 責 任 陪 同 學 生 在

校 內 接 受 警 方 會 見 。  

38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確 認 ， 前 線 單 位 不 時 為 學 生 舉

辦 防 止 罪 案 的 講 座 ， 防 止 學 生 成 為 罪 案 或 毒 品 等 的 受 害 人 。

關 於 許 先 生 的 第 二 個 問 題 ，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指 出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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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 方 並 無 指 引 ， 規 定 警 務 人 員 應 如 何 向 校 方 解 釋 其 責 任 。 有

關 決 策 者 會 在 檢 討 時 研 究 此 事 。  

39 .  助 理 處 長 ( 服 務 質 素 ) 補 充 說 ， 除 了 學 校 聯 絡 主 任 外 ， 警

方 ( 包 括 分 區 指 揮 官 或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) 亦 與 學 校 建 立 緊 密 的 工

作 關 係 。 舉 例 來 說 ， 超 過  10 萬 名 學 生 參 加 了 少 年 警 訊 。 就

這 宗 投 訴 而 言 ， 他 認 為 仍 有 可 改 善 之 處 。 對 於 主 席 認 為  16

歲 以 下 人 士 應 在 家 長 ／ 監 護 人 或 獲 授 權 的 學 校 代 表 陪 同 下 接

受 警 方 會 見 的 看 法 ， 他 亦 表 贊 同 。 關 於 這 一 點 ， 投 訴 警 察 課

會 請 有 關 的 決 策 者 檢 討 現 行 警 務 程 序 ， 並 於 適 當 時 候 向 警 監

會 匯 報 進 度 。  

4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要 警 方 規 定 在 會 面 時 必 須 有 家 長 ／ 監 護 人 或

學 校 代 表 在 場 ， 應 該 不 會 有 什 麼 實 際 困 難 。 他 促 請 警 方 考 慮

警 監 會 的 建 議 。  

41 .  呂 明 華 議 員 詢 問 ， 分 區 反 三 合 會 行 動 組 的 編 制 為 何 ， 調

派 六 名 探 員 處 理 這 宗 案 件 是 否 不 尋 常 。  

42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指 出 ， 學 校 剛 剛 在 數 日 前 發 生

事 故 ， 有 關 探 員 需 預 防 再 有 人 鬧 事 或 有 襲 擊 事 件 發 生 ， 主 管

人 員 在 不 知 有 何 事 情 會 發 生 的 情 況 下 ， 決 定 派 遣 六 名 探 員 處

理 該 宗 舉 報 。 事 後 回 顧 ， 實 難 以 評 論 調 派 六 名 探 員 是 否 恰

當 ， 但 投 訴 警 察 課 會 向 有 關 的 單 位 指 揮 官 反 映 警 監 會 的 意

見 。  

43 .  呂 明 華 議 員 說 ， 即 使 事 件 最 終 牽 涉 使 用 武 力 ， 亦 應 由 軍

裝 警 員 而 非 便 衣 探 員 處 理 。 他 問 警 方 在 類 似 情 況 下 通 常 會 如

何 調 配 人 手 。  

 

 

 

 

 44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答 說 ， 六 名 探 員 均 隸 屬 分 區

反 三 合 會 行 動 組 。 一 般 來 說 ， 防 止 罪 案 的 工 作 主 要 由 軍 裝 警

員 負 責 ， 但 視 乎 情 況 需 要 ， 便 衣 探 員 亦 會 執 行 這 項 職 務 ， 例

如 在 學 校 開 課 時 執 行 反 三 合 會 行 動 。 就 這 宗 案 件 而 言 ， 報 案

人 向 警 方 舉 報 罪 案 ， 警 方 調 派 刑 事 偵 緝 人 員 前 往 處 理 ， 亦 屬

恰 當 。  

45 .  杜 國 鎏 先 生 表 示 ， 雖 然 市 民 全 力 支 持 警 方 防 止 三 合 會 滲

入 學 校 ， 但 警 方 絕 不 可 濫 用 權 力 。 鑑 於 沒 有 證 據 證 明 投 訴 人

與 聚 眾 鬧 事 有 關 ， 加 上 警 方 在 調 查 後 ， 把 投 訴 人 提 出 的 所 有

指 控 列 為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， 他 請 投 訴 警 察 課 評 論 這 名 只 得  12

歲 的 投 訴 人 對 警 方 提 出 指 控 的 動 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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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說 ， 他 不 會 揣 測 投 訴 人 的 動

機 ， 但 強 調 所 得 證 據 不 足 以 證 明 投 訴 人 的 投 訴 屬 實 。 投 訴 被

列 為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， 只 代 表 所 得 證 據 不 足 以 證 明 或 否 定 投 訴

人 的 說 法 ， 與 任 何 一 方 證 據 的 真 確 性 無 關 。  

4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投 訴 人 是 一 名  12 歲 女 童 ， 要 在 沒 有 家 長 ／

監 護 人 或 學 校 代 表 陪 同 的 情 況 下 ， 獨 自 面 對 六 名 警 務 人 員 ，

無 可 否 認 是 不 快 的 經 歷 。 他 表 示 ， 如 警 方 能 確 保 在 會 面 期

間 ， 有 一 名 合 適 的 成 年 人 陪 同 ， 而 前 線 警 務 人 員 在 處 理 未 成

年 人 的 個 案 時 能 更 有 敏 銳 的 觸 覺 ， 這 宗 投 訴 應 可 避 免 。  

48 .  經 考 慮 這 宗 投 訴 的 證 據 後 ， 杜 國 鎏 先 生 接 受 投 訴 及 內 部

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對 於 投 訴 被 列 為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所 作 的 解 釋 。 他

指 市 民 對 自 己 的 權 利 非 常 關 注 ， 並 鼓 勵 投 訴 人 及 被 投 訴 人 日

後 盡 量 提 供 證 據 ， 使 投 訴 警 察 課 將 來 可 以 徹 底 調 查 投 訴 。  

49 .  監 管 處 處 長 多 謝 警 監 會 委 員 提 出 的 意 見 。 他 表 示 ， 這 宗

投 訴 有 不 少 值 得 引 以 為 鑑 的 地 方 ， 特 別 是 有 關 警 務 人 員 處 事

的 觸 覺 。 他 保 證 會 把 警 監 會 的 意 見 轉 告 警 隊 人 員 。  

5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這 宗 投 訴 性 質 頗 為 輕 微 ， 但 依 然 提 交 會 議 討

論 ， 正 正 是 由 於 現 行 的 警 務 程 序 有 改 善 的 餘 地 。 他 認 為 ， 任

何 有 欠 妥 善 的 程 序 得 到 改 進 ， 對 社 會 都 有 助 益 ， 他 呼 籲 警 監

會 和 警 方 就 此 事 共 同 努 力 。  

51 .  勞 永 樂 醫 生 認 同 主 席 指 這 類 事 件 須 細 心 處 理 的 說 法 。 他

表 示 ， 警 務 人 員 處 理 每 宗 舉 報 都 要 細 心 周 全 ， 不 應 假 設 所 有

要 應 付 的 人 都 本 性 頑 劣 。 他 亦 認 同 大 家 可 在 這 宗 投 訴 中 好 好

汲 取 教 訓 。  

52 .  呂 明 華 議 員 表 示 不 滿 意 該 六 名 探 員 會 見 投 訴 人 的 方 式 。

他 認 為 這 宗 投 訴 所 涉 及 的 指 控 本 來 可 以 避 免 ； 事 實 上 ， 七 至

八 成 的 投 訴 原 本 都 可 避 免 。 這 些 行 為 不 當 的 指 控 性 質 雖 然 輕

微 ， 但 嚴 重 損 害 警 隊 的 聲 譽 。 他 促 請 警 方 採 取 措 施 ， 加 強 教

育 前 線 警 務 人 員 。  

53 .  監 管 處 處 長 向 警 監 會 保 證 ， 警 隊 非 常 重 視 警 務 人 員 的 行

為 和 品 格 ， 並 會 認 真 看 待 投 訴 。 目 前 ， 警 隊 制 訂 了 四 個 策 略

方 針 ， 第 二 個 方 針 專 門 處 理 上 述 事 宜 。 多 年 以 來 ， 警 隊 花 了

不 少 工 夫 力 求 改 進 ， 但 仍 然 可 以 精 益 求 精 。 隨 著 社 會 和 市 民

的 期 望 改 變 ， 警 隊 會 提 供 培 訓 ， 協 助 警 員 適 應 轉 變 。 他 認 為

這 宗 投 訴 性 質 並 不 輕 微 ， 應 該 深 刻 記 取 教 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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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4 .  呂 明 華 議 員 欣 聞 監 管 處 處 長 給 予 保 證 ， 但 認 為 目 前 教 育

前 線 人 員 的 措 施 並 不 足 夠 ， 情 況 從 多 年 來 投 訴 數 字 高 居 不 下

可 見 一 斑 。  

 

 

   

 

IV  其 他 事 項 和 總 結  

55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的 公 開 部 分 於 下 午 六 時 三 十 八 分 結 束 。  

 

   

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 

聯 席 秘 書 蕭 傑 雄  

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 

聯 席 秘 書 周 允 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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